












(二)免赔额：100元。 机井及相关配套设施的损失和故障维

修费用，保险理赔核定为100元以下的，由村集体承担 ( 已经

交付涉农企业、 合作社、 家庭农场、 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

主体管理的机井，由新农主体承担 ) , 超过 100元的，由村集

体 (或新农主体 ) 承担100元，100元之上部分由乙方承担 。

第五条赔付标准

按照保单保险条款规定及本合同约定进行赔付 。

第六条合同期限

第七条双方权利和义务

(一)甲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
1.甲方(或甲方代表)与保 险公司签订保单 ，签订合作协议

后， 甲方将高标准农田设施项目保险费一次性拨付至乙方指定银

行账户。

2.甲方联合保险公司开展高标准农田保险政策宣导和讲解，为

保险公司参与高标准农田管护营造良好氛围。

3.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供职权范围内与履行本协议所必要的

文件及资料； 负责为乙方提供拟赔付标的的核查、 审批信息应为

乙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与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、 协调提供必要的

协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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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期限为一年， 自2026年 03月 23日至2027年03月22日止_ 。









2026年03月23日

2026年03月23日




